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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全国少年垒球锦标赛(U13+U16体校)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国家体育总局手曲棒垒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垒球协会 

二、承办单位 

大连市体育局 

三、协办单位 

大连医科大学、大连市垒球协会 

四、竞赛时间及地点 

2017年全国少年垒球锦标赛（U13 和 U16体校组）暨全国青少年垒球训练营

（大连营）将于 8 月 12 日至 20 日(8 月 12 日报到，8 月 20 日离会)在辽宁省大

连医科大学举行。 

五、参赛单位 

全国开展垒球运动的中、小学、业余体校和俱乐部均可报名参赛。 

六、参赛资格 

（一）比赛分 U13 体校组 U3 普校组和 U16 体校组三个级别，每个级别分设

男子和女子组。参加 U16级别比赛的运动员必须是 2001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允

许报 3 名 2000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参加 U13 级别比赛的运动员必须是 2004

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二）在全国运动员注册系统中注册的运动员只能参加体校组比赛。 

（三）参赛运动员必须持二代身份证原件、在校证明及人身意外伤残保险单

到赛区接受赛前资格审查，否则不得参加比赛。 

（四）报到后抽测骨龄，合格者方能参加比赛。比赛一旦开始，将不再受理

资格问题。 

（五）一名教练员只能作为一支队伍的成员报名参赛。 

七、竞赛办法 

（一）赛制：根据报名队数确定比赛办法。 

1、循环赛各队排列顺序按照 2016年全国少年垒球锦标赛名次，未参加比赛

的队伍按照报名先后顺序分列其后。 

2、在循环赛中,一名投手一场比赛投球局数不得超过 3局（只要踏板投球就

计算为 1 局，包括试投），否则将扣除循环赛积分 2 分。佩寄制和同名次赛不做

此限定。 

（二）规则 

1、采用中国垒球协会审定的最新《垒球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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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每场比赛为 7 局，但比赛时间最多 90 分钟，如逾 90 分钟则打完该局。

单循环赛不采用延长局制，如平局双方各得 1分。佩寄制或名次赛如遇平局则进

行延长局的比赛，二垒放跑垒员，直至比赛分出胜负。 

3、如比赛中某队在三局领先 15 分或 15 分以上，四局领先 10 分或 10 分以

上，五局领先 7 分或 7分以上时，比赛即可结束。 

4、U16级别的比赛场地本垒打距离 55米，垒间距离 18.29米，投球距离 12.19

米。U13级别的比赛场地本垒打距离 45米，垒间距离 17米，投球距离 10.5米。 

5、U16每场比赛每队可防守暂停 3次，U13每队可防守暂停 5次，进攻暂停

每局可申请 1次。 

6、跑垒指导员必须统一服装，并与对方服装有区别，否则不得进场指挥。 

7、比赛中，如因天气等特殊情况，不能按预定赛程将所有比赛打完时，己

赛成绩有效。组委会有权决定比赛方法和名次产生办法。 

（三）积分和名次确定办法： 

1、循环赛胜一场得 2分、平一场 1分，负一场得 0分，积分多者列前； 

2、循环赛中如遇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按下列办法决定名次： 

A、如两队积分相等，则依据相互间胜负关系决定名次，胜者名次列前； 

B、如两队以上积分相等，则依据相互间失分多少决定名次，失分少者名次

列前；如仍相等，则依据全部比赛失分多少决定名次，失分少者名次列前；如仍

相等，则依据全部比赛残垒数决定名次，残垒数多者名次列前；如仍相等，抽签

决定名次。 

（四）服装 

1、各队必须准备 2 套颜色不同的比赛服，上场比赛服装必须统一，上衣印

号清晰（背号尺寸小于 15厘米），并在报名单上注明颜色和号码。 

2、比赛时，接手必须穿戴护具、护喉、护腿，运动员胶鞋或足球钉鞋。 

八、裁判员和仲裁 

（一）裁判员 

1、裁判员由国家体育总局手曲棒垒球中心和中国垒球协会统一选派。 

2、裁判员因故不能参加赛区工作，须提前 20天书面向国家体育总局手曲棒

垒球运动管理中心报告。 

（二）仲裁委员会 

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仲裁委员会条例》规定执行。 

九、录取名次和奖励 

（一）各级别和组别分别奖励前 8名，参赛不足 8队按实际参赛队数录取。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按国家体育总局有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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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级别和组别分设单项技术奖 

1、优秀投手奖 2名  

2、本垒打奖 1名  

3、安打奖 2名 

4、最佳教练员奖 1名（冠军队主教练） 

5、每组设最佳阵容奖 

十、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初次报名：6月 15日前以电子邮件方式上报（附件 1）。  

最终报名：7月 15日前以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上报（附件 2）。 

因涉及到提前安排场地、食宿和赛程，参赛队伍必须进行初次报名，否则不

得参赛。 

每队可报运动员 18人，教练员 2人，领队 1人，医生或工作人员 1人。 

国家体育总局手曲棒垒球运动管理中心垒球部  联系人：张萱 

电子邮件：csa@sport.org.cn  

传真/电话：010-67162167 

（二）各参赛队参赛单位名称以报名单为准，组委会上不能更改。 

（三）报到：技术代表、裁判长 8月 11日报到，裁判员、运动队 12 日报到。 

十一、器材与经费 

（一）比赛用球：福建福明体育用品公司生产的 11英寸（U13）、12英寸（U16）

功晖牌垒球。 

（二）球棒：所用球棒必须符合《国际垒联垒球竞赛规则》中关于球棒的规

定，需印有制造厂的商标和出厂合格证。 

（三）经费：参赛各队费用自理，赛区统一安排食宿，队伍入住大连医科大

学学生公寓。食宿标准为每人每天 110元，超编人员每人每天 180元，报到时一

次性交纳。裁判员、工作人员费用由赛区负责。 

十二、凡违反赛场纪律的处罚办法按中国垒球协会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 

十三、各参赛队应选派一名随队裁判参加比赛执法工作，该名裁判员应持有垒球 

（或棒球）一级以上裁判员证书。没有选派裁判员的队伍需向大会上交 500元 

裁判员费用，用以补贴其他裁判员选派经费。 

十四、本次比赛将与全国青少年垒球训练营活动相结合，训练营活动内容和安排

将适时通告各参赛队。 

十五、本规程的解释权属国家体育总局手曲棒垒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垒球协会。 

未尽事项由承办单位另行通知。 


